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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臺端陳情郵局無法匯款至越南相關疑義一案，復如說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小組112年12月6日[編號：700-

112039903]轉臺端電子郵件(編號：202312R00030)及中華
郵政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中華郵政)112年12月6日儲字第
1121262703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陳情內容所述無法匯款至越南一節，經查中華郵政已
於112年12月6日函復臺端說明，略以：因法務部調查局112
年6月27日調錢貳字第11235530450號函示，新增越南為國
際防制洗錢組織(FATF)公告之加強監督國家(即未遵循或未
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)。該公司為遵循防
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，爰依據前函及我國洗錢防制
法規定，將越南設為禁止外匯匯出之國家。

三、另有關陳情放寬我國國民與外國人結婚依親簽證面談條件
一節，事涉外交部權責，請逕洽該部協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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